
範疇：民眾於山域從事登山、健行、賞景等運
動休閒活動，或採藥、農作等經濟活動或山域
營建、生態調查等公務活動。

一、山域事故定義：

山域定義：行政機關尚無針對「山」進行類別定

義，早期體委會(現教育部體育署)為推廣小百岳

、百岳等登山活動，邀集山岳界定義郊山、中級

山及高山，是以，山域事故統計，以常人認知山

域活動，發生急難救助案件為統計

壹、山域事故統計範疇說明(1/2)

態樣：身體、生命危害或意外事故之待援案件
，包括疾病、受傷、動物攻擊、迷路、失聯、
急難救助或其他意外事故亟待援助者。



■後續檢討報告
＊消防提供人命救助報告資料後，由管理處彙整整體檢討報告錄案
＊必要時召開檢討會議，以精進改進安全管理作為

【接獲報案】：民眾通報119、112、110或管理處

地方政府消防機關
馳援人命救助

✩人命救助組
✩聯繫組 ✩後勤組 ✩行政組

結束人命救助

山域管理機關
及時、就近動員、綜理行政協調

壹、山域事故統計範疇說明(2/2)
二、現行山域事故救援機制：

簡報者
簡報註解
現行山域事故機制作業流程，事故發生時，民眾撥打119、112、110或管理處電話等管道求援，山域管理機關，第一時間或通知時，便就近動員救援，及聯繫轄內保七總隊所屬大隊前往，消防機關接獲報案，亦同時通知山域管理機關動員，並就各消防分隊集結馳援，執行人命救助作業，此外，山域機關亦將提供人力及通訊設施、管理站或山屋供成立前進指揮所等後勤事宜，及提供申請入園者身分資料、轄區地理環境、步道及山屋位置等行政工作。



一、本署官網常態分析資料發布
(一)救援統計資料
 每半年於本署官網公布年度事故件數、總人數(獲救、死
亡及失蹤等)總表，供外界查詢。

貳、山域事故案件分析說明（1/9)

91年至108年各消防機關執行山域意外事故救援統計資料(資料統計至109.12.31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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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1年至109年山域事故案件數與發生總人數分析圖
(統計至109.12.15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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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、事故趨勢分析
 事故趨勢分析，呈現逐年成長

貳、山域事故案件分析說明(2/9)

簡報者
簡報註解
依據今(109)年截至 8 月底之統計，事故案件數及發生人數皆有大幅提升的趨勢。近 5 年（104 年至 108 年間）數據顯示，年平均約 221 件，306 人求援，成功救援 283 人，惟 21 人不幸罹難，3 人失蹤，成功救援 92.5%，尋獲率(含大體)為 99.0%；從長期事故案件統計分析，係呈現增加之趨勢。



貳、山域事故案件分析說明(3/9)
(三)、事故原因分析
 迷路及遲歸(失聯)，求援為最大主因

簡報者
簡報註解
民眾求援態樣，以迷路及遲歸(失聯)占48%，為最大主因，是類案件往往需動員大量人力及長時間進行搜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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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1年至109年山域事故案件身分類別分析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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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山域事故案件分析說明(4/9)
(四)、事故族群分析
 發生事故族群，多以自組隊伍為高

簡報者
簡報註解
統計101年至109年間案件，從求援身分進而分析，以自組隊伍為高，自組隊伍中多為民眾自行網路組團或參加商業團；是類網路組團，甚至臨時起意揪團，成員彼此素質參差不一，亦有領隊不顧團員安為甚有遺棄案件發生。另可從統計來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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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4年至109年山域事故年齡分析圖

貳、山域事故案件分析說明(5/9)
(五)、事故年齡層分析
 事故年齡層，多趨於中高齡

簡報者
簡報註解
分析求援者年齡層，以50歲至59歲間所占31.5%至高。從結果推測，或因休閒時間多(如屆退休年齡)，因導航定位不嫻熟(如迷路或遲歸，占59%)，因健康不佳(如心肌梗塞、糖尿病等疾病，占14%)、體能或活動力不佳(如創傷，占11%，如疲勞，占10%)，以致成為主要事故族群；惟實際活動年齡層，有待登山活動、山域管理、觀光推廣等機關調查統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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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山域事故案件分析說明(6/9)
(六)、事故熱點分析
事故熱點，多位於林區管理處內

簡報者
簡報註解
分析104至109年尋獲事故座標，發生於各管轄機關所屬區域，林務局所屬各林區管理處占69%，次為國家公園各管理處占27%。一、以行政轄區區分：事故案件發生地點前5順位分別為臺中市、南投縣、花蓮縣、臺北市及新北市；其中玉山、雪霸及太魯閣高山型國家公園園區範圍多位於臺中市、南投縣及花蓮縣行政轄區內，鑑此，上開3縣市消防機關執行救援過程中，相較其他縣市政府除郊山及中級山域事故受理外，更要克服高山型高度及氣候嚴峻考驗。二、以跨轄區分：(一)國家公園部分：以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所轄區域發生之山域事故案件為多，其轄區橫跨臺中市、花蓮縣及南投縣。(二)林區管理處部分：以新竹林區管理處橫跨新北市、桃園市、新竹縣、苗栗縣4縣市最多。(三)顯露出山域事故救援上有著需跨機關單位通力合作特性，以及該管轄區山域管理機關更待提升強化管理與救援效能。



貳、山域事故案件分析說明(7/9)
(七)、動員情形分析
 山域救援多以消防機關為主力

消防機關出動人

次, 21586, 68%

警察機關出動人

次, 1398, 4%

國家公園管理處

人次, 801, 3%

林區管理處人次, 
951, 3%

民間搜救人次, 
6224, 20%

國防部直升機架

次, 40, 0% 空勤總隊直升機

架次, 704, 2%

104年至109年各機關動員狀況分析圖

簡報者
簡報註解
現行救援機制，第一時間由山域管理機關就近動員；然中央資源有限，仍賴地方消防機關協助共同完成任務，近5年地方消機關動員人次，占69%；民間搜救團體動員人次，占20%；警察機關動員人次，占5%；國家公園管理處動員人次，占3%；林務局動員人次，占3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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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域案件，歷年至高現況

地方自治條例施行

郊山名勝，事故最多

郊山成長2.3倍，原因就近、熱門

+230%

+21%

郊山：劍龍陵
中級山：谷關七雄

高山：玉山、合歡山

+31%

現況

(八)、山林開放後分析

貳、山域事故案件分析說明(8/9)



 事故救援案件增加逾 200%，新手上路經驗不足

貳、山域事故案件統計說明(9/9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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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9年台灣山域事故各山域熱點

簡報者
簡報註解
伴隨登山人數成長以及疫情出國限制措施，對照 108 年同期事故，109 年事故驟升情況明顯，如圖 4 所示。事故主因對照「迷路」增加約3.1 倍；「疲勞」增約5倍；「創傷」及「疾病」增約1倍，推測應與山友經驗不足及攜帶裝備不夠周全有關；另外事故熱點也隨登山活動旅遊化，多集中於郊山(如劍龍陵)及名勝景點(如谷關七雄、玉山、合歡山等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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